西青区2025年增殖放流活动苗种采购合同

购方（甲方）：天津市西青区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
销方（乙方）：天津超林水产养殖有限公司

甲方与乙方进行增殖放流苗种交易，为达到双方平等、互利、合法、公平交易的目的，经双方友好协商，签署如下合同：

一、供货要求
1、乙方所供产品必须符合相关产品质量标准，如出现产品质量问题，乙方无条件退货或换货；

2、乙方按甲方所需产品规格、数量及时送达甲方所需地点。

二、供货品种、数量、金额如下：

	序号
	苗种名称
	苗种规格          （尾/斤）
	单价             （元/尾）
	数量             （尾）
	价格                  （元）

	1
	白鲢苗
	2750
	0.0116
	994000
	11530

	2
	白鲢苗
	2
	1.5000
	6000
	9000

	3
	花鲢苗
	2500
	0.0130
	499000
	6487

	4
	花鲢苗
	1.33
	4.2050
	1000
	4205

	5
	草鱼苗
	2500
	0.0140
	497000
	6958

	6
	草鱼苗
	2
	3.9400
	3000
	11820

	合计
	——
	——
	——
	2000000
	50000


合同金额合计：人民币50000元（大写：人民币伍万元整）。

苗种大小不小于上述规格。
三、结款方式

乙方于2025年6月底前提供增殖放流苗种，供甲方使用，由乙方开具发票，甲方在收到发票及货物后结清货款。因政府财政原因导致支付延期，不属于甲方违约。
    乙方开户行：天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青王稳庄支行
乙方账号：*****************
四、违约责任

甲、乙双方如出现违约情况，由双方协商解决，协商不成，可向西青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
五、合同期限

本合作期限为2025年4月至6月。
六、其他

本协议一式两份，甲、乙双方各执一份，如有未尽事宜，协商解决。

甲方：天津市西青区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   乙方：天津超林水产养殖有限公司
   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人：***                 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人：***
    日期：2025年4月28日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2025年4月28日
